Excommunication 革除教籍 教會對犯罪又不肯悔改之信徒所施的懲罰，就是把他逐出教會。根據的經文除了舊約論希伯來群體之民事和刑事律法外，最主要還是新約的馬太福音十六19，十八18；約翰福音二十23；帖撒羅尼前書四14；雅各書五16；約翰壹書一8等。革除教籍在早期教會可分兩種︰永久的和暫時的。此刑罰在改教時期經過一些修改，在現代仍有教會執行。
　　早期教會
　　安居拉會議（Council of Ancyra, 314）及尼西亞會議（Council{\LinkToBook:TopicID=320,Name=Councils 會議}; 325）之後，教會發展出一套四程式的悔改步驟，是犯罪信徒想被教會接納必須履行的。第一年，他要俯伏在教堂進口的地上，哭泣哀求每一個進來的人為他禱告（希臘文︰prosklousis；拉丁文︰fletus）；第二步驟歷時三年，只准坐在教堂的後座，與未受洗的人同列，好聆聽台上讀經員宣讀聖經（希︰akrooasis；拉︰audito）；第三步驟是犯罪信徒可以坐在受洗信徒當中，但主教及會友為他禱告時，仍要俯伏於地（希︰hypopto{sis；拉︰substratio）；第四步驟，他可以站著禱告，亦能參與聖禮中最神聖的部分，叫作missa fidelium，慕道者是不准參加的（希︰systasis；拉︰ consistentia）；犯罪者必須通過這漫長（至少四年以上）又認真的懺悔過程，才能被教會完全接納，重新被算為教會的一分子。
　　犯了什麼樣的罪，才要接受這種懲戒呢？開始的時候是凡犯了嚴重罪行的，不管是公開犯或私下犯，都要接受懲戒。到了450年，教宗利奧第一（Pope Leo I）宣告，只有引起醜聞（Scandal{\LinkToBook:TopicID=1048,Name=Scandal}）的犯罪者，才需要公開承認他的罪；罪行嚴重的，要如上言的經過四個程序，較輕者不會被拒於信徒群體，但仍需作出適當的懺悔來贖罪。只有主教才可施行這樣的懲戒，也只有他才能改變這樣的判刑。
　　在高盧王國，執行懲戒的權力，是在教會議會的手上，議會有責任調查信徒犯罪的真實性。一經確立，就要執行上述懺悔程序。有一個時期，西方教會亦接納這些程序；但不久，高盧教會便取消了公開認罪懺悔的部分，以兩個較簡單的方法，來對付犯罪的信徒。
　　兩種革除會籍
　　犯小罪者，信徒要接受一種稱作「輕度革除會籍」，即不准參加聖餐（Eucha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423,Name=Eucharist}）；犯大罪的則接受「重度革除會籍」，這人被逐出教會，不能接受教會任何祝福。
　　當時教會的教會律例（Canon Law{\LinkToBook:TopicID=256,Name=Canon Law}），肯定這種懲戒權，它賦予主教這種權力，來維持教會的紀律（Discipline{\LinkToBook:TopicID=365,Name=Discipline}），但亦指出運用這種權力的規範，就如︰只能施於犯了公開又嚴重罪行的信徒，他必須是活著的（即不能把去世的信徒革除會籍）、受洗的，和有理性的（即精神失常或被逼犯罪的不算在內），才能施此刑罰。一般說來，主教只能對他教區內的信徒施此刑罰；不過主教若對某信徒宣告了革除會籍的刑罰，他就是逃到別的教區，判刑仍然有效，他仍不能參加別的教會。只有他的主教能撤銷判刑，讓他重新被接納。
　　革除會籍的依據有兩類︰一類是由教會律例定規的（juris），另一類是信徒犯了非教會律例指明，卻被認為是嚴重的罪行，主教有權按實況來宣判（hominis）。後者亦分作兩種︰第一種是明確的罪行（excommunicatio latae sententiae），另一種是需由教會議會裁定的（ferendae sententiae）；後者必須給予兩次警告，才能實施。
　　如上言，被判輕度革除會籍者不能領聖餐，但被判重度革除會籍的信徒，實際上是完全從信徒群被割離了，包括︰他出現的地方不可以舉行聖餐（或彌撒），不准任聖職、作裁決、選舉，不能與受洗信徒性交（如夫婦），就是去世也不能用教會葬禮給他埋葬。到了貴格利九世（Gregory IX, 1227～41），教會還要對這人宣告咒詛（anathema）。
　　教會律例要求國家支持教會這種裁決權，中世紀的社會大多數服在教會權力之下，政府完全配合教會的裁決；被革除會籍者在社會上進一步被孤立，便是可以想像的了。腓勒德力二世（Frederick II, 1212～50）在1213及1219年，和亨利七世（Henry VII）在1230年，均先後表示會配合教會的懲戒權，對犯罪者施與社會性的懲罰。
　　改教運動期的改變
　　改教家認為，重度革除會籍是一種屬世的，或借助屬世權力的懲戒；改教家主張政教分離（參政教關係，Church and State{\LinkToBook:TopicID=285,Name=Church and State}），故廢掉了這種懲戒法，卻保留了較輕的革除會籍，一般說來，都是交由每一堂會的牧師執行。但馬丁路德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認為，應由全教會執行較妥善；不過另一方面，他亦同意如果牧師容許犯罪的信徒領聖餐，他就有分於這人的罪，故路德也不反對牧師有權禁止犯罪的信徒領聖餐。
　　德國的改教家認為，只有犯了公開罪行的信徒，才須作出公開認罪，根據的經文和採取的步驟，是馬太福音十八15及下。改教家廢除了告解禮，信徒無形中就沒法向牧師作私下的認罪；改教家建議應由牧師聯同代表教會的長老，向犯罪的信徒提出警告，禁止他走近聖餐桌，有時亦禁止他參與別的禮儀，如婚禮；但這一切不一定是在公開情況下進行。犯罪者若不肯悔改，牧師便要在大會上宣告，把這人逐出教會。開始的時候，教會要制裁這樣的人，必須經過教會議會的裁決，但後來牧師的權力大起來，便成了惟一具此裁決力的人。
　　到了十七世紀，重度革除會籍法完全廢置；惟理主義興起後，連輕度革除會籍也極少使用。現代羅馬天主教會仍然遵行教會律例的規定，但主要還只是禁止領聖餐而已。經過比約九世（Pius IX, 1846～78）的修訂（Apostolicae sedis），好些昔日被定為應革除會籍的罪，已被刪除或修改；但在另一些地方，卻加強了教會懲戒的權力。
　　現代更正教也有對屢勸不改的信徒，施予禁領聖餐之懲戒，但不算普遍，也沒有一套公守的規則（像天主教的教會律例）作依據，這有其歷史及社會的因素。昔日的社會沒有眾多的宗派，每個地方都被劃成單一的教區，犯罪的信徒若被一教會革除會籍，他不容易加入別的教會作逃避或補償。在政教合一的時代及社會，被革除會籍的信徒就算沒受政府的制裁，也不容易從別處得到他需要的聖禮，像聖餐、婚禮、臨終禮及葬禮；教會革除會籍的裁決權，無形中就具有實際的執法權力。現代的社會情況不一樣，人生所需之禮儀（像婚姻），可以從民事機關獲得合法的承認，教會的執法能力幾乎無存，有些人就認為連裁決權也沒多大意義了。
　　現代教會也許不需羡慕早期教會那種權力（像四個懺悔步驟的第一步），但作為一個宗教團體，特別是一個聖潔的教會團體，有著新約明顯的禁令（參林前十一29～30），仍有責任保守群體及聖餐的聖潔。對一些明顯犯罪的信徒，如從事非法生意、通姦的，教會牧者有責任給予教誨、勸導；私下勸告若無效，牧者應聯同教會的長老再予勸告；若仍無效，牧者有責任守衛群體及聖餐的聖潔，禁止此人領聖餐，甚至刪除他的會籍，不管這等措施有沒有實際的阻嚇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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